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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教
育局)
承辦人：科員 楊擎
電話：0422289111*54213
電子信箱：chinyang@taichung.gov.tw

受文者：臺中市太平區光隆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1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中字第113009779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 (387040000E_1130097799_ATTACH1.pdf、

387040000E_1130097799_ATTACH2.odt)

主旨：修正「臺中巿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介聘實施

要點」，及名稱修正為「臺中巿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

教師介聘實施要點」，並自本函下達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巿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介聘實施

要點」修正總說明、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規定各1份。

二、請本府法制局惠予上傳法規資料庫。

三、本案如有疑義，請依教育階段別聯絡以下承辦人：

(一)高中職：高中職教育科葉小姐，分機54113。

(二)國中：國中教育科楊小姐，分機54213。

(三)國小：國小教育科簡小姐，分機54324。

(四)幼兒園：幼兒教育科張小姐，分機54422。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
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含附件)、本局秘書室(含附件)、本局高中職教育科(含附
件)、本局國小教育科(含附件)、本局幼兒教育科(含附件)、本局國中教育科(含
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1130005762

■■■■■■人事室 ■■■■■■■收文:113/11/06

■■■■■■■有附件



 

 

臺中巿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介聘實

施要點修正總說明 

臺中巿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介聘實施要點前於一百年

五月四日以中市教中字第一○○○○二四二二八號函訂定，其後歷經四

次修正。本次為配合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法於一百十二

年十二月十八日訂定發布，爰修正臺中巿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教師介聘實施要點並將名稱修正為「臺中巿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

師介聘實施要點」，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法源依據。（修正規定第一點） 

二、配合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規定，高中職階段介聘事項

由臺中市政府另訂規定。（修正規定第一點、第二點、第十一點） 

三、配合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法規定，修正辦理教師介

聘組織名稱。（修正規定第二點、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第十

點） 

四、修正應遵循之行政規則名稱。（修正規定第七點） 

五、修正臺中市申請介聘教師不得具備之消極條件。（修正規定第八

點） 

六、修正臺中市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辦理聘任事宜。（修正規定第

九點） 

七、配合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法，修正相關規定之名

稱。（修正規定第十一點） 

 



 

 

臺中巿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介聘實

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中巿市立國民中小學及

幼兒園教師介聘實施要點 

臺中巿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幼兒園教師介聘實施

要點 

配合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二

十八條第三項規定，高中

職階段介聘事項由臺中市

政府另訂規定。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

下簡稱教育局)為使臺

中市市立國民中小學

及幼兒園(以下簡稱學

校)編制內現職合格教

師（以下簡稱教師）

申請介聘他校服務作

業有所依循，依公立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教師介聘辦法規定，

訂定本要點。 

一、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

下簡稱教育局)為使臺

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及幼兒園編制內現職

合格教師（以下簡稱

教師）申請介聘他校

服務作業有所依循，

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二十八條第三項及國

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

師甄選儲訓及介聘辦

法第十五條規定，訂

定本要點。 

一、配合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規

定，高中職階段介聘

事項由臺中市政府另

訂規定。 

二、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教師介聘辦法於

一百十二年十二月十

八日訂定發布，爰配

合修正法源依據。 

 

二、教育局應設臺中市市

立國民中學教師介聘

小組與臺中市市立國

民小學及幼兒園教師

介聘小組(以下簡稱各

小組)，辦理教師之介

聘事項。 

  臺中市市立各特殊教

育學校之國中部、國

小部及幼兒部參加本

介聘作業，納入前項

各小組辦理。 

    基於互惠原則，同意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

設實驗國民小學教師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

議，並經教育部同意

者，以互調或多角調

方式參與臺中市(以下

簡稱本市)教師介聘作

業。 

二、教育局應設置臺中市

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

介聘委員會、臺中市

立國民中學教師介聘

委員會與臺中市立國

民小學及幼兒園教師

介聘委員會(以下簡稱

各委員會)，辦理教師

之介聘事項。 

  臺中市立各特殊教育

學校參加本介聘作

業，納入前項各委員

會辦理。 

    基於互惠原則，同意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

設實驗國民小學教師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

議，並經教育部同意

者，以互調或多角調

方式參與臺中市(以下

簡稱本市)教師介聘作

一、配合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規

定，高中職階段介聘

事項由臺中市政府另

訂規定。 

二、配合公立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

法第三條第一項規

定，酌作文字修正。 

 



 

 

    基於互惠原則，同意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

學附設國中部教師經

教師評審委員會決

議，並經科技部及教

育部同意者，以互調

或多角調方式參與本

市教師介聘作業。 

業。 

    基於互惠原則，同意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

學教師經教師評審委

員會決議，並經科技

部及教育部同意者，

以互調或多角調方式

參與本市教師介聘作

業。 

 三、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

校教師介聘委員會置

委員十七人，其組成

方式如下： 

(一) 主任委員一人，

由教育局局長兼

任；副主任委員

一人，由教育局

副局長兼任。 

(二) 總幹事一人，由

教育局高中職教

育科科長兼任；

副總幹事一人，

由承辦學校校長

兼任。 

(三) 主管機關行政人

員代表二人，分

別由教育局政風

室主任、人事室

主任兼任。 

(四) 高級中等學校校

長代表四人。 

(五) 高級中等學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代

表五人。 

(六) 本市市級教師團

體代表二人。 

一、本點刪除。 

二、配合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規

定，高中職階段介聘

事項由臺中市政府另

訂規定。 

 

三、臺中市市立國民中學

教師介聘小組置委員

十七人，其組成方式

如下： 

(一) 主任委員一人，

由教育局局長兼

任；副主任委員

一人，由教育局

四、臺中市立國民中學教

師介聘委員會置委員

十七人，其組成方式

如下： 

(一) 主任委員一人，

由教育局局長兼

任；副主任委員

一人，由教育局

一、點次調整。 

二、配合公立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

法第三條第一項規

定，酌作文字修正。 

 



 

 

副局長兼任。 

(二) 總幹事一人，由

教育局國中教育

科科長兼任；副

總幹事一人，由

承辦學校校長兼

任。 

(三) 主管機關行政人

員代表二人，分

別由教育局政風

室主任、人事室

主任兼任。 

(四) 國中校長代表四

人。 

(五) 國中教師評審委

員會代表五人。 

(六) 本市市級教師團

體代表二人。 

副局長兼任。 

(二) 總幹事一人，由

教育局國中教育

科科長兼任；副

總幹事一人，由

承辦學校校長兼

任。 

(三) 主管機關行政人

員代表二人，分

別由教育局政風

室主任、人事室

主任兼任。 

(四) 國中校長代表四

人。 

(五) 國中教師評審委

員會代表五人。 

(六) 本市市級教師團

體代表二人。 

四、臺中市市立國民小學

及幼兒園教師介聘小

組置委員二十一人，

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 主任委員一人，

由教育局局長兼

任；副主任委員

一人，由教育局

副局長兼任。 

(二) 總幹事一人，由

教育局國小教育

科科長兼任；副

總幹事一人，由

承辦校校長兼

任。 

(三) 主管機關行政人

員代表二人，分

別由教育局政風

室主任、人事室

主任兼任。 

(四) 國小校長代表六

人。 

(五) 國小教師評審委

員會代表七人。 

(六) 本市市級教師團

體代表二人。 

五、臺中市立國民小學及

幼兒園教師介聘委員

會置委員二十一人，

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 主任委員一人：

由教育局局長兼

任；副主任委員

一人，由教育局

副局長兼任。 

(二) 總幹事一人，由

教育局國小教育

科科長兼任；副

總幹事一人，由

承辦校校長兼

任。 

(三) 主管機關行政人

員代表二人，分

別由教育局政風

室主任、人事室

主任兼任。 

(四) 國小校長代表六

人。 

(五) 國小教師評審委

員會代表七人。 

(六) 本市市級教師團

體代表二人。 

一、點次調整。 

二、配合公立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

法第三條第一項規

定，酌作文字修正。 

 



 

 

五、各小組之委員均為無

給職，任期一年。委

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六、各委員會之委員均為

無給職，任期一年。

委員應隨其本職進

退。 

一、點次調整。 

二、配合公立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

法第三條第一項規

定，酌作文字修正。 

 六、教育局為協助各校處

理超額教師及師範公

費生之介聘，應優先

輔導遷調或介聘。 

七、教育局為協助各校處

理超額教師及師範公

費生之介聘，應優先

輔導遷調或介聘。 

點次調整。 

七、學校應依臺中市市立

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

超額教師輔導遷調介

聘作業實施要點規定

辦理超額教師之介

聘。 

八、超額教師之介聘，國

民中小學依臺中市市

屬國民中小學及幼兒

園超額教師輔導遷調

介聘作業實施要點規

定辦理之，高級中等

學校由教育局另訂

之。 

一、點次調整。 

二、臺中市市立國民中小

學及幼兒園超額教師

輔導遷調介聘作業實

施要點於一百十三年

十一月六日修正生

效，爰配合修正行政

規則名稱。 

八、公立學校現職教師，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不得申請介聘： 

   （一）教師法第十六條

不續聘之情形。 

   （二）教師法第三十條

各款情形之一。 

   （三）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八月一日師資

培育公費助學金

及分發服務辦法

修正施行後入學

之公費學生，於

義務服務期間。 

九、申請介聘教師應無下

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一）教師法第十六條

不續聘之情事。 

   （二）教師法第三十條

所訂各款情事之

一。 

   （三）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八月一日師資

培育公費助學金

及分發服務辦法

修正施行後入學

之公費學生，於

義務服務期間。 

   （四）本市各學年度教

師甄選簡章就

服務期限另訂

有規定，尚未

實際服務期滿

者。 

一、點次調整。 

二、配合公立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

法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修正本市申請介

聘教師不得具備之消

極條件。 

九、達成介聘之教師，應

依通知期限至介聘學

校報到，除經學校審

查發現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外，學校應

依教師法及相關規定

辦理聘任，不得拒

十、各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對教育局依教師法第

十一條規定優先介聘

至各校服務教師，除

非該教師有教師法第

三十條所訂各款情事

之一及教育人員任用

一、點次調整。 

二、配合公立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

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修正。 



 

 

絕： 

   （一）對重要事項提供

不正確資料或為

不完全陳述，致

使各該主管機關

依該資料或陳述

而作成介聘處

分。 

   （二）有第八點各款情

形之一。 

條例第三十一條、第

三十三條各款情事之

一屬實者外，餘不得

拒絕。 

 十一、各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對於教育局依師

資培育法第十四條

規定分發之師資培

育大學公費畢業

生，不得拒絕。 

一、本點刪除。 

二、依據教師法第九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依

師資培育法規定分發

之公費生，免經學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查。 

十、學校得經教師評審委

員會決議，委託各小

組辦理教師介聘市內

他校及他縣市服務作

業。 

十二、各校得經學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決議，

由學校委託各委員

會辦理本市及臺閩

地區教師介聘。 

一、點次調整。 

二、酌作文字修正。 

十一、教師申請介聘他縣

市服務者，悉依聯

合介聘作業相關規

定辦理。 

十三、教師申請介聘他縣

市服務者，悉依國

立高級中等學校教

師申請介聘作業要

點、臺閩地區公立

國民中小學及幼兒

園教師介聘他縣市

服務作業要點規定

辦理。 

一、點次調整。 

二、配合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規

定，高中職階段介聘

事項由臺中市政府另

訂規定。 

三、依據公立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

法第七條第一項規

定 ，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為辦

理介聘現職教師至其

他直轄市、縣（市）

服務，主辦機關應訂

修聯合介聘作業相關

規定，爰配合修正文

字。 

十二、學校辦理教師聘任

作業時應公告欲聘

任教師之科別與名

額，供教師申請應

聘。 

十四、學校辦理教師聘任

作業時應公告欲聘

任教師之科別與名

額，供教師申請應

聘。 

點次調整。 



 

 

十三、申請人申請介聘積

分、申請介聘學校

均相同時，應依年

齡（年長優先）、服

務年資（資深優

先）、成績考核積

分、獎懲積分、研

習積分等條件依序

辦理，以上情況均

相同時，由電腦排

序處理。 

十五、申請人申請介聘積

分、申請介聘學校

均相同時，應依年

齡（年長優先）、服

務年資（資深優

先）、成績考核積

分、獎懲積分、研

習積分等條件依序

辦理，以上情況均

相同時，由電腦排

序處理。 

點次調整。 

十四、達成介聘之教師，

未至介聘學校報到

或放棄介聘者，除

經列為超額教師者

外，十年內不得再

申請介聘市內他

校；無故未報到或

放棄介聘者，並應

依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成績考

核辦法相關規定議

處。 

十六、經達成介聘之教

師，不參加該介聘

學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查，或經審查

通過，不到該校報

到，原服務學校應

依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成績考

核辦法等相關規定

議處，並於十年內

不得再申請介聘市

內他校（經列為超

額教師者除外）。 

一、點次調整。 

二、配合公立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

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酌作文字修正。 

十五、本要點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相關法令

之規定。 

十七、本要點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相關法令

之規定。 

點次調整。 

 

 



 

 

臺中巿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師介聘實施要

點 

一、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為使臺中市市立國民中小學及

幼兒園(以下簡稱學校)編制內現職合格教師（以下簡稱教師）申請

介聘他校服務作業有所依循，依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師介聘

辦法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教育局應設臺中市市立國民中學教師介聘小組與臺中市市立國民小

學及幼兒園教師介聘小組(以下簡稱各小組)，辦理教師之介聘事

項。 

  臺中市市立各特殊教育學校之國中部、國小部及幼兒部參加本介聘

作業，納入前項各小組辦理。     

    基於互惠原則，同意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教師經教

師評審委員會決議，並經教育部同意者，以互調或多角調方式參與

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教師介聘作業。 

    基於互惠原則，同意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教師經教師

評審委員會決議，並經科技部及教育部同意者，以互調或多角調方

式參與本市教師介聘作業。 

三、 臺中市市立國民中學教師介聘小組置委員十七人，其組成方式如

下： 

（一）主任委員一人，由教育局局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教

育局副局長兼任。 

（二）總幹事一人，由教育局國中教育科科長兼任；副總幹事一

人，由承辦學校校長兼任。 

（三）主管機關行政人員代表二人，分別由教育局政風室主任、人

事室主任兼任。 

（四）國中校長代表四人。 

（五）國中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五人。 

（六）本市市級教師團體代表二人。 

四、 臺中市市立國民小學及幼兒園教師介聘小組置委員二十一人，其組

成方式如下： 



 

 

（一）主任委員一人，由教育局局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教

育局副局長兼任。 

（二）總幹事一人，由教育局國小教育科科長兼任；副總幹事一

人，由承辦校校長兼任。 

（三）主管機關行政人員代表二人，分別由教育局政風室主任、人

事室主任兼任。 

（四）國小校長代表六人。 

（五）國小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七人。 

（六）本市市級教師團體代表二人。 

五、 各小組之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一年。委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六、 教育局為協助各校處理超額教師及師範公費生之介聘，應優先輔導

遷調或介聘。 

七、 學校應依臺中市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超額教師輔導遷調介聘作

業實施要點規定辦理超額教師之介聘。 

八、 公立學校現職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介聘： 

（一）教師法第十六條不續聘之情形。 

（二）教師法第三十條各款情形之一。 

（三）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一日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

辦法修正施行後入學之公費學生，於義務服務期間。 

九、 達成介聘之教師，應依通知期限至介聘學校報到，除經學校審查發

現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外，學校應依教師法及相關規定辦理聘

任，不得拒絕： 

（一）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各該主管

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介聘處分。 

（二）有第八點各款情形之一。 

十、 學校得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委託各小組辦理教師介聘市內他校

及他縣市服務作業。 

十一、 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者，悉依聯合介聘作業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 學校辦理教師聘任作業時應公告欲聘任教師之科別與名額，供教

師申請應聘。 



 

 

十三、 申請人申請介聘積分、申請介聘學校均相同時，應依年齡（年長

優先）、服務年資（資深優先）、成績考核積分、獎懲積分、研習

積分等條件依序辦理，以上情況均相同時，由電腦排序處理。 

十四、 達成介聘之教師，未至介聘學校報到或放棄介聘者，除經列為超

額教師者外，十年內不得再申請介聘市內他校；無故未報到或放

棄介聘者，並應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相關

規定議處。 

十五、 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臺中巿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師介聘實施要

點 

一、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為使臺中市市立國民中小學及

幼兒園(以下簡稱學校)編制內現職合格教師（以下簡稱教師）申請

介聘他校服務作業有所依循，依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師介聘

辦法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教育局應設臺中市市立國民中學教師介聘小組與臺中市市立國民小

學及幼兒園教師介聘小組(以下簡稱各小組)，辦理教師之介聘事

項。 

  臺中市市立各特殊教育學校之國中部、國小部及幼兒部參加本介聘

作業，納入前項各小組辦理。     

    基於互惠原則，同意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教師經教

師評審委員會決議，並經教育部同意者，以互調或多角調方式參與

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教師介聘作業。 

    基於互惠原則，同意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教師經教師

評審委員會決議，並經科技部及教育部同意者，以互調或多角調方

式參與本市教師介聘作業。 

三、 臺中市市立國民中學教師介聘小組置委員十七人，其組成方式如

下： 

（一）主任委員一人，由教育局局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教

育局副局長兼任。 

（二）總幹事一人，由教育局國中教育科科長兼任；副總幹事一

人，由承辦學校校長兼任。 

（三）主管機關行政人員代表二人，分別由教育局政風室主任、人

事室主任兼任。 

（四）國中校長代表四人。 

（五）國中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五人。 

（六）本市市級教師團體代表二人。 

四、 臺中市市立國民小學及幼兒園教師介聘小組置委員二十一人，其組

成方式如下： 



 

 

（一）主任委員一人，由教育局局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教

育局副局長兼任。 

（二）總幹事一人，由教育局國小教育科科長兼任；副總幹事一

人，由承辦校校長兼任。 

（三）主管機關行政人員代表二人，分別由教育局政風室主任、人

事室主任兼任。 

（四）國小校長代表六人。 

（五）國小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七人。 

（六）本市市級教師團體代表二人。 

五、 各小組之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一年。委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六、 教育局為協助各校處理超額教師及師範公費生之介聘，應優先輔導

遷調或介聘。 

七、 學校應依臺中市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超額教師輔導遷調介聘作

業實施要點規定辦理超額教師之介聘。 

八、 公立學校現職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介聘： 

（一）教師法第十六條不續聘之情形。 

（二）教師法第三十條各款情形之一。 

（三）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一日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

辦法修正施行後入學之公費學生，於義務服務期間。 

九、 達成介聘之教師，應依通知期限至介聘學校報到，除經學校審查發

現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外，學校應依教師法及相關規定辦理聘

任，不得拒絕： 

（一）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各該主管

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介聘處分。 

（二）有第八點各款情形之一。 

十、 學校得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委託各小組辦理教師介聘市內他校

及他縣市服務作業。 

十一、 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者，悉依聯合介聘作業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 學校辦理教師聘任作業時應公告欲聘任教師之科別與名額，供教

師申請應聘。 



 

 

十三、 申請人申請介聘積分、申請介聘學校均相同時，應依年齡（年長

優先）、服務年資（資深優先）、成績考核積分、獎懲積分、研習

積分等條件依序辦理，以上情況均相同時，由電腦排序處理。 

十四、 達成介聘之教師，未至介聘學校報到或放棄介聘者，除經列為超

額教師者外，十年內不得再申請介聘市內他校；無故未報到或放

棄介聘者，並應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相關

規定議處。 

十五、 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